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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2022-2024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小六家長會

請預先關掉響鬧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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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程序:

1.校長致開會辭

2.講解「自行分配學位」事宜

3.聖公會曾肇添中學校長分享

4.講解「申請自行分配學位」須知

5.家長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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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參加資格

• 就讀於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小學

• 本港居民

• 從未獲派中一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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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兩個階段

•自行分配學位

•統一派位

首次放榜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中學

參加派位中學（所有官立、資助
及按額津貼中學）

參加派位直接資助計劃（直資）
中學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參加派位中學

學校可供申請的自行分配學位數目：

不多於30%的中一學位

(參加派位的直資中學可預留多於30%的中一
學位作自行分配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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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

根據訂定的收生準則及比重，自行錄取
學生

準則必須公平、公正、公開及合乎教育
原則

學校可設面試，但不得進行任何形式的
筆試，包括以電腦或問卷等形式去考核
學生的學科知識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申請自行分配
學位

申請非參加派位
直資中學

申請不受地區限制，
但學生只可以向不
多於兩所中學申請，
否則獲派學位機會
將被取消

申請不受時間及地
區限制，按校本安
排錄取學生，而且
申請中學數目沒有
限制



申請自行分配
學位

申請非參加派位
直資中學

教育局會在12月上
旬向每名小六學生
派發兩份《中一自
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申請日期：每年1月

如學生家長確認接
受其中一所直資中
學的學位
簽妥《承諾書》
遞交《小六學生

資料表》正本
即放棄其他政府資
助中一學位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教育局由2023年起將中一入學申請電子化。

如家長已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用戶

並以「智方便+」綁定帳戶，除紙本申請表外

，亦可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自

行分配學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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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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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擬申請中學的選校次序（即選校次序1或選校次序
2）

 選擇／輸入「申請中學名稱」

 填寫學校所需的聯絡資料，包括郵寄地址、聯絡電話
及電郵地址

 上載學生身份證明文件 (必須上載)，供申請中學查閱

 按申請中學所需文件的類別（例如已填妥的校本申請
表、成績表副本和證書及獎狀）將文件上載至相關的
資料夾



 確認所選的「申請中學名稱」、選校次序及上載文件正確
無誤

 確認已閱讀《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注意事項》，並同意
教育局及申請中學的相關《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確認以「智方便+」進行數碼簽署

 以「智方便+」進行數碼簽署後，選擇「確認及提交申請
」，然後再選擇「是」以完成申請程序

 查看該選校意願的申請狀況是否顯示為「已提交」及查收
由電子平台發出的確認電郵

 重複上述的程序以遞交另一個選校次序的申請
12

電子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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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申請: 十二月派發文件

申請表2份

小六學生資料表 家長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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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樣本)

每名學生獲發兩份申請表(只適用於申請參加派位中學；
不適用於申請非參加派位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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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份申請表共分為四聯，各聯均已預印學生的資料

教育局
存根

學校
存根

選校
次序

 在遞交申請前，家長應撕下及保留印有選校次序的第四聯 (家長毋須向中學申
明選校次序)

 家長應根據選校意願，在申請表的各存根上，填上申請中學名稱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家長
存根

 遞交方法: 必須在申請日期內親自遞交 (不接受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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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家長應把申請表其餘三個相聯部分，直接交往申請中學；請出示學生的身份證
明文件正本，以便中學查閱(注意：亦需要填妥該中學的申請表格)

 如確定申請表的資料正確無誤，中學應在各存根上，蓋上學校編號及校印(能
清晰顯示學校名稱)

 家長應取回申請表的「家長存根」，以作確認

申請表一經遞交，不可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

呂祺
中學

呂祺
中學

1 0 1 1 0 1 1 0 1 呂祺
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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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申請注意事項

• 如家長已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
請勿向中學重複遞交紙本申請表，反之亦然

• 若家長重複遞交申請（即同時以紙本申請表及透
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向同一所中學遞交載有
相同申請編號的申請），該申請只會當作一個申
請處理，所以重複申請並不會增加學生獲派該校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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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切勿分別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
及以紙本申請表向兩所不同的中學遞交載有相
同申請編號的申請，否則其子女的自行分配學
位申請將會作廢

遞交申請注意事項

20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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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2

• 家長請留意，無論有關申請是以紙本或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

台」遞交，申請一經遞交，便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

• 為有效處理眾多申請，「中一派位電子平台」每次登入後

的使用時限為30分鐘

• 請在30分鐘內完成申請程序。如有需要，家長可善用

「儲存為草稿」的功能，在下次登入時繼續編輯有關申請

遞交申請注意事項



20

自行分配學位的配對

家長 中學 教育局
一個選擇

(即選校次序1)

或

兩個選擇

(即選校次序1及2)

正取

及

備取名單

將家長的選校次

序和學校的正取

及備取名單作配

對

按家長的選校次

序分配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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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分配學位的配對

參考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第二部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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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派位中學在完成處理自行分配
學位的申請後，會於2024年3月27日
透過書面及電話通知正取學生家長，
其子女已獲學校納入其自行分配學位
正取學生名單
通知安排不包括備取及落選學生

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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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長已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
用戶，亦可於同日上午10時起透過電
子平台查閱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通知

獲通知家長毋須就有關通知作出回應

所有學生會如常於7月獲通知中學學
位分配辦法下的派位結果

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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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獲參加派位中學通知為正取學生
及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錄取，家
長可於2024年4月10日或之前，決
定是否保留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的學位

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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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關家長決定保留該非參加
派位直資中學的學位，則毋須
採取任何行動，其子女會按現
行機制最終獲派該非參加派位
直資中學

有關正取學生的自行分配學位
會被取消

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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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關家長決定放棄該非參加派位
直資中學的學位，須於2024年4月10
日或之前通知有關非參加派位直資
中學，及取回已簽署的《家長承諾
書》和《小六學生資料表》的正本

其子女會按現行機制最終獲派參
加派位中學的自行分配學位

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28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可於5月初前
按學校候補名單錄取其他學生以
填補空缺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將於2024年5月
初完成所有收生程序，將《錄取的
參加派位學生名單》及已簽署的
《家長承諾書》副本交回教育局

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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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通知正取學生的家長

如常於4月獲發統
一派位階段選校
名單及選校表格

家長毋須填寫選
校資料

填寫個人資料及簽署



30

未獲通知正取學生的家長
須於4月統一派位階段填寫選校表格

以便為其子女參
加統一派位



31

通知安排下可能出現的情況

獲派首選
中學

獲兩所
中學通知

只獲首選
中學通知

只獲次選
中學通知

不獲任何
通知

獲派首選
中學

獲派次選
中學
或

以備取生
身份獲派
首選中學

以備取生
身份獲派
首選中學
或

以備取生
身份獲派
次選中學
或

不獲派自
行分配學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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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通知正取學生的家長

決定是否
保留非參
加派位直
資中學的
學位

決定保留
自行分配
學位

決定保留
非參加派
位直資中
學的學位

毋須作
出回應

自行分配
學位

取消

收到中學通知後
(2024年4月10日或之前)

通知非參加派位直資

中學

取回《承諾書》和

《小六學生資料表》
的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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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公布

• 自行分配學位結果與統一派位結
果在2024年7月9日(二)一併公布

• 家長毋須向學校查詢自行分配學
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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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一）

每名小六學生可向１至２所在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

(手冊)內列出的中學申請中一自
行分配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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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二）

《手冊》內的中學是指官立、

資助、按額津貼或參加中學學位

分配辦法的直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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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三）

由於教育局分發給各小學的《手

冊》只有數本，故此，校方會把

沙田區的中學名單及有關資料油

印予各家長參考，而區外的中學

名單可查閱教育局網頁或向班主任

借閱有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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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四）

學生向兩所《手冊》內的中學申

請「自行分配中一學位」的同

時，也可報讀賽馬會體藝中學

（*家長留意此校是有收生的優先權）

(申請日期2024年1月2日至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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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五）

學生亦可同時申請非參加派位直

資學校的中一學位

申請參加非派位直資學校的數目
並沒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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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六）

若要申請跨網派位，可透過紙本或「中一
派位電子平台」遞交跨網派位申請

請留意下列日期：

1.第一批申請2024的1月上旬

2.最後一批申請2024的3月上旬

3.申請者需要於申請信中列明申請跨網原
因，並附上有效及近期的住址證明文件

中學派位校網是
根據小學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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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派位直資中學（一）

非派位直資中學可收取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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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派位直資中學（二）

在非派位直資中學修畢中三的學生

，可在原校修讀中四，而不會經教

育局獲分配其他政府資助中四學位



42

非派位直資中學（三）

家長可直接向非派位直資中學查詢

有關申請手續、課程、課外活動、

學業成績和所收學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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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派位直資中學（四）

非參加派位直資學校各有自己的收

生時間表及行政安排，家長如有興

趣為子女報讀這類學校，可直接向

有關學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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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派位直資中學（五）

若獲非派位直資中學取錄後，家

長即須與學校簽署一份承諾書，

表示其子女願意放棄其他政府資

助中一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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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派位直資中學（六）

家長亦須同時將《小六學生資料

表》呈繳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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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派位直資中學（七）

教育局收到非派位直資中學中一

學位取錄名單，即不會為名單上

的學生分配其他中一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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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校(一)

家長在決定申請中學前，應對所申
請的中學有充份的認識，例如：學
校的辦學理念、傳統特色、收生準
則、班級結構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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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校(二)

要瞭解中學各科的授課語言
(部份中文中學也設有英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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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校(三)

考慮子女的能力及興趣，
從而作出適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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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準備

1.子女的成績、活動和操行

2.多閱讀報章，關心時事

3.編寫個人資料作自我推介

4.早作準備，練習會話（包括英文及
普通話），以便面試有良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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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曆

2023年11月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單張

2023年

12月上旬

 小六學生資料表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每名學生兩份)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須知」

2024年1月2日
(二）至1月16
日（二）

 所有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中學於同一

期間接受透過紙本或「中一派位電子平台」

遞交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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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家長注意

 用心聆聽子女的需要（要考慮子女的意願）

 小心選擇適合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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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祝願各位

「身心康泰、得償所願!」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投影片編號 2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參加資格
	主要兩個階段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電子申請程序
	電子申請程序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自行分配學位的配對
	自行分配學位的配對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投影片編號 29
	投影片編號 30
	投影片編號 31
	投影片編號 32
	結果公布�
	注意事項（一）
	注意事項（二）
	注意事項（三）
	注意事項（四）
	注意事項（五）
	注意事項（六）
	非派位直資中學（一）
	非派位直資中學（二）
	非派位直資中學（三）
	非派位直資中學（四）
	非派位直資中學（五）
	非派位直資中學（六）
	非派位直資中學（七）
	如何選校(一)
	如何選校(二)
	如何選校(三)
	其他準備
	行事曆
	請家長注意
	投影片編號 53

